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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項目
	配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評分數
	內政部
評鑑小組
複評分數
	備考

	一、治安社區運作模式及願景規劃：

（一）社區有無召開治安會議，凝聚社區居民治安共識。（詳見   號檔案）
（二）社區召開治安會議，邀請對象（機關、團體、學校、公司行號、意見領袖、婦女組織及居民等）是否普及、出席人員是否踴躍。（詳見   號檔案）
（三）社區有無繪製治安地圖，實施治安診斷及分析，找出治安死角。（詳見   號檔案）
（四）社區有無成立治安工作小組，實施任務分工，針對治安會議決議事項積極推動執行。（詳見   號檔案）
（五）治安社區之願景與規劃是否適切，有無訂定推動期程並追蹤管制。（詳見   號檔案）
	20
	
	
	

	二、治安社區之具體作法：

（一）成立守望相助隊
1.有無成立守望相助隊，並區分為巡守、減災及家暴防治等分組，執行巡邏、守望、通報關懷等勤務。（詳見   號檔案）

2.勤務規劃，有無依據治安診斷分析，逐日編排勤務執行。（詳見   號檔案）

（二）設置錄影監視系統

1.有無實施社區易生治安、交通事故場所或路段之調查。（詳見   號檔案）

2.社區組織、居民自行或建議相關政府單位規劃設置之成效及設施維護、保養之執行情形。（詳見   號檔案）

（三）劃設校園安心走廊

1.有無實施學童上下學路徑，易生危害處所、路段調查劃設安心走廊。（詳見   號檔案）

2.安心走廊有無結合學校周邊住家、商家、金融機構、24小時超商、警察服務站、交通崗等處所，並宣導週知。（詳見   號檔案）

（四）社區治安區塊認養

1.有無調查社區內現有之警衛及保全等資源。（詳見   號檔案）

2.社區警衛及保全僱主對治安區塊認養之範圍及任務交付情形。（詳見   號檔案）

（五）發行社區治安報導

1.有無編製社區傳單或以其他方式（如廣播…等），於24小時內將社區發生之治安事件訊息，即時通報傳遞社區民眾知悉，加強防範。（詳見   號檔案）

2.治安報導之編製是否即時、傳遞是否普及。（詳見   號檔案）

（六）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1.社區居民住宅發生竊案，有無申請專業防竊顧問實地勘察，檢測環境與空間。（詳見   號檔案）

2.社區有無舉辦預防犯罪、防災、防治家暴兒虐等訓練活動，並申請政府相關單位派員指導或施教。（詳見   號檔案）

3.社區組織對於高風險及暴力危機家庭有無彙整成冊適時通報轄區政府社會局處理。（詳見   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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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列評鑑項目係屬全般性作法，各社區應參照「治安會議」決議，採用適切可行之作法。

	三、治安社區宣導活動之整合度及執行力：
（一）社區有無舉辦反詐騙、反毒、防竊、防盜、防搶、防災、防虐、防家暴等宣導活動。（詳見   號檔案）
（二）社區有無建立並宣導民眾報警、救災、防暴力等機關之通報方式。（詳見   號檔案）
（三）社區有無舉辦加強自我防衛或自救等能力（如防身術、CPR）訓練活動。（詳見   號檔案）
（四）社區組織及民眾與轄區警勤區、消防服務區、社工責任區等人員聯繫及互動有無密切，有無適時交換相關資訊。（詳見   號檔案）

（五）社區與有關機關（構）、團體、學校協調配合情形，及運用社會資源（含人力、務力、財力）支援社區治安工作績效。（詳見   號檔案）

（六）社區組織有無參加國、內外相關活動，觀摩學習。（詳見   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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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宣導活動得配合各級政府主管機關辦理實施。

	四、治安社區之具體成果：
（一）93與94年度比較，社區住宅竊盜案件發生數比較。（詳見   號檔案）

（二）93與94年度比較，社區家暴兒虐案件及高風險家庭關懷人次比較。（詳見   號檔案）

（三）93與94年度比較，社區火災成災案件發生數比較。（詳見   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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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數請依各業務主管機關現行規定計算及統計方式辦理。

	五、其他特殊或具體創新作法。（詳見   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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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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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一、本評鑑項目及作法，應參照內政部推動「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畫」精神及內涵實施。

二、各項檔案請詳附辦理成果照片、文件資料、統計圖表、績效及特色摘要報告表。
三、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繕印。

	內政部評鑑小組評定績優具體事蹟：

	


○○年度治安社區營造績效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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